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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

司改扩建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
 

 

1 概述 

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

成立，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青溪镇江光屯，经营

范围包括生产经营锰矿石和铁合金。 

2014 年将 3×9000KVA 矿热炉技术改造升级为 1×12800KVA、2

×16500KVA 矿热炉和 1×5000KVA 精炼炉，生产硅锰合金，编制完成

了《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 1×12800KVA、2×

16500KVA 矿热炉和 1×5000KVA 精炼炉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

2014 年 11 月，贵州省环境保护厅以“黔环审[2014]101 号”文对项

目进行了批复，但实际只技改了 1×12800KVA 的矿热炉，其余 2×

9000KVA 矿热炉未技改，精炼炉也未建设。 

2015 年 7 月，镇远县贵梅冶金炉料有限公司已经与邦泰（贵州）

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签订租赁协议，将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

限公司镇远分公司内2×9000KVA 矿热炉租给镇远县贵梅冶金炉料有

限公司。编制完成了《镇远县贵梅冶金炉料有限公司矿热炉生产高碳

铬铁项目变更环评报告书》（1×12800KVA 矿热炉技改），并于 2017 年

2 月取得贵州省环保厅批复（黔环审〔2017〕7 号）；编制完成了《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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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县贵梅冶金炉料有限公司矿热炉生产高碳铬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，并于 2018 年 6 月取得贵州省环保厅批复（黔环审〔2018〕

73 号）。 

故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厂区有 12800KVA 高

碳铬铁矿热炉（环评、验收手续属于镇远县贵梅冶金炉料有限公司）、

12500KVA 高碳铬铁矿热炉（环评、验收手续属于镇远县贵梅冶金炉

料有限公司）、12800KVA 硅锰合金矿热炉（环评、验收手续属于邦泰

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）。 

12800KVA 高碳铬铁矿热炉于 2018 年 5月进行验收（镇远县贵梅

冶金炉料有限公司已在国家验收平台进行备案公示），12500KVA 高碳

铬铁矿热炉于 2022 年 6 月进行验收（镇远县贵梅冶金炉料有限公司

已在国家验收平台进行备案公示），12800KVA 硅锰合金矿热炉于 2020

年 11 月进行验收（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已在国

家验收平台进行备案公示）。 

由于市场原因，结合当地实际，现拟在原 1×12800KVA 半封闭硅

锰合金矿热炉的基础上新增 2×25000KVA 全封闭高碳铬铁矿热炉，并

配套煤气回收系统，原 1×12800KVA 半封闭硅锰合金矿热炉不变。占

地 7.98hm2，投资 4860 万元。 

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

交流，使公众比较全面的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，减轻对项

目影响的担忧，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，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

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，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加完善和合理，



3 

 

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。 

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、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，

对形成良好的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

作用。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中，环保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在

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，并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，作为

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。通过公众参与，可使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

具合理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因此，建设单位作为实施主体，负责项目公众参与工作。 

本次公众主要形式包括：在项目地张贴公告，网站公示，登报等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在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的 7 日内（2023 年 9

月 15 日），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一次公告。 

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第一次公示内容如下： 

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改扩建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

与办法》（2019.1.1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将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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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镇远分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有关信息予以

公示，公示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

1.项目名称：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改扩建项

目 

2.项目地址：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清溪镇江光屯（原邦泰（贵

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内） 

3.建设性质：改扩建 

4.项目概况：在现有 1×12800KVA 硅锰合金矿热炉基础上,新增

2×25000KVA 高碳铬铁矿热炉，年产高碳铬铁 11.52 万 t。 

二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

1.建设单位：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 

2.地址：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清溪镇江光屯 

3.联系人：杨总 

4.联系电话：13638542954 

三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

1.编制单位：贵州兴源环保有限公司 

2.联系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 M 区 1 栋 

3.联系人：王工 

4.联系电话：13765000758 

四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

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EGBQALloX0z_oEnjtLet9w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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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取码：ne8o  

五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

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，以填写调查问卷、信函、传真、电

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，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单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
提出书面意见。 

六、公众信息反馈时间 

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

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 

 

 

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 

2023 年 9 月 15 日 

 

2.2 公开方式  

2.2.1 网络 

2023 年 9 月 15 日在镇远县人民政府网站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zygov.gov.cn/xwzx/tzgg/202309/t20230915_82413081

.html）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一次公告。公告截图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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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网上公告截图 

2.2.2 张贴公告 

在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的 7日内（2023 年 9

月 15 日），以张图公告的方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一次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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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 

 

张帖公告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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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征求意见稿公示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基本编制完成后，建设单位按

《办法》要求采用张贴、登报、网络方式同步公开，公开信息如下：

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

方式和途径；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④

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（建设单位

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）。 

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： 

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改扩建项目 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

 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如下： 

一、项目概况 

现拟在原 1×12800KVA 半封闭硅锰合金矿热炉的基础上新增 2

×25000KVA 全封闭高碳铬铁矿热炉，并配套煤气回收系统，原 1×

12800KVA 半封闭硅锰合金矿热炉不变。 

二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

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

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：



9 

 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TeOZHLmSXIM6Hal6xuGiw  

提取码：o43l 

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：致电建设单位、环评单位索取。 

三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

项目所在地 2500m 范围内的居民住户、单位等。 

四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

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EGBQALloX0z_oEnjtLet9w 

提取码：ne8o 
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

请您在公告发布后 10 日内，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，并邮寄建设

单位。 

（1）单位名称：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 

    地 址：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清溪镇江光屯 

   联 系 人：邹总        联系电话：15121441852 

（2）环评单位名称：贵州兴源环保有限公司 

地 址：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 M区 

 联 系 人：王工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765000758 

 

 

邦泰（贵州）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公司 

2023 年 11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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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部令 2018 年

第 4 号）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，建设单位于 2023

年 11 月 13 日 在 镇 远 县 人 民 政 府 网 站

（http://www.zygov.gov.cn/xwzx/tzgg/202311/t20231113_830711

96.html）进行了网络公示，公示期为 2023 年 11 月 13 日~2023 年 10

月 25 日，其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部令

2018 年第 4 号）中第十条：通过网络平台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

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；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如下图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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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告截图 

3.2.2 报纸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部令 2018 年

第 4 号）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，建设单位于 2023

年 10 月 25 日及 10 月 26 日在报纸（黔东南日报）进行了公示，其符

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部令2018年第4号）

中第十一条：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

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；报纸公示截图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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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所示。 

   

10 月 25 日征求意见稿报纸公告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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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 26 日征求意见稿报纸公告截图 

3.2.3 张贴公告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部令 2018 年

第 4 号）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在项目

所在地周边公告栏以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了公告。照片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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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帖公告照片 

3.3 查阅情况 

项目报告书查阅场所设在我单位办公室，公示期间，无查阅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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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无公众提出意见及建议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无。 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

项目在现场张贴公示、网络、报纸公示期间，均未收到公众意见。 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

无。 

5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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